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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平行进口汽车政府监管服务新模式

（中国（天津）自由贸易试验区提供）

开展汽车平行进口试点是中国（天津）自由贸易试验区

（以下简称天津自贸试验区）制度创新的重要内容。试点三

年多来，天津自贸试验区积极探索推动汽车平行进口试点工

作的有效途径，基本实现了政府监管有体系、风险监控有机

制、政策创新有平台、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保障的“四有”目标，

有效地激发汽车市场活力，推动汽车流通领域供给侧结构性

改革，更好地满足多样化多层次消费需求。

一、主要做法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，推进制度创新。

为支持天津自贸试验区开展汽车平行进口试点，天津市

成立了由商务部门牵头，天津海关、检验检疫、银监、市场

监管、口岸、财政、金融等部门及滨海新区人民政府等相关

单位参加的市级试点工作领导小组。领导小组定期召开例会，

及时研究和协调解决试点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，创新支持

政策，制定实施了全国首个平行进口汽车行政规范性文件

——《中国（天津）自由贸易试验区汽车平行进口试点管理

暂行办法》（津政办发〔2017〕50号），以及《支持中国（天

津）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平行进口汽车试点工作的若干措施》

（津政办发〔2016〕39号）《支持平行进口汽车专项资金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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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和管理的实施意见》等多项政策措施，形成了政策“组合拳”，

有力支撑天津市汽车平行进口试点工作快速发展。

（二）严把准入关口，落实主体责任。

天津市商务局出台《中国（天津）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

平行进口汽车试点实施方案》（津商务机科〔2015〕11号），

以诚信为导向，优选试点企业及销售平台。在试点企业筛选

过程中，严把必要条件初选、重点能力评审排序、实地查验

核对及名单报备四道关口，筛选出一批信誉良好、资质优良、

无不良行为记录的试点单位，截至 2018 年底，50 家企业获

得试点资质。

明确试点平台是本企业平行进口汽车产品质量追溯的

第一责任主体，平台内会员企业为第二责任主体；试点企业

是所售平行进口汽车产品质量追溯的唯一责任主体。据此，

试点单位均制定了《试点单位“三包”和质保实施方案》和《试

点单位售后维修、召回及零配件供应解决方案》，明确质量

保障和售后服务标准。另外，责成三个片区管委会对企业履

行售后维修情况进行不定期检查，对拒不履行售后服务的企

业，一经查实直接撤销试点资质。

（三）创新服务举措，打造便利环境。

海关部门对汽车物流和通关管理流程进行全面梳理，查

找堵点，先后出台了《进口汽车通关作业流程的改革方案》

《天津海关平行进口汽车保税仓储操作规程（暂行）》等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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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化措施，以保税政策施行为突破口，重构进口汽车通关作

业流程，实现对平行进口汽车的个性化管理。原检验检疫部

门出台了《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平行进口汽车检验监管管理

规定（试行）》，发布了《天津检验检疫局关于对进口机动

车实施检验结果采信的公告》，积极推行进口机动车第三方

结果采信制度，同时对诚信企业实施减半收取品质检验费、

提供预约检测服务、简化市场准入报检手续等系列举措，使

通关环境进一步改善和提升。落实《进一步深化中国（天津）

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》（国发〔2018〕14号，以下

简称《深化方案》）任务，取消了平行进口汽车保税仓储业

务时限，提高平行进口汽车企业资金使用效率。

（四）发挥专业优势，强化行业自律。

结合天津从事汽车平行进口企业多、链条长的实际情况，

及时推动成立了天津市滨海新区平行进口汽车商会和天津

市平行进口汽车流通协会。行业组织成立以来，充分发挥专

业特长，在行业自律、规范制定、行业监测及预警、信息咨

询、展销宣传、调解交易纠纷、维护消费者权益等方面积极

开展工作，发挥重要作用。

（五）严格监控监管，实现全程可控。

搭建汽车平行进口政府监管和服务平台。通过对接商务、

口岸、海关、检验检疫等部门的相关系统，将每台平行进口

汽车关联的自动进口许可证、入境货物报检单、进口货物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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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单、车辆一致性证书等单证统一起来，方便政府相关部门

掌握车辆的报关报检状态、物流仓储情况、车辆销售信息等，

实现对天津口岸每台平行进口汽车的全程可追溯。

二、实践效果

2018年，天津自贸试验区试点企业累计进口平行车 8.1

万辆，进口额 41 亿美元，占比均超过全国的 60%，平行进

口车型超过 200个，比 2017年增加 20多个。试点企业未出

现违规经营、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等相关案件。总的来看，

取得了以下五个方面的效果：

（一）管理服务更加科学规范。

推动领导小组、行业社会组织和自贸试验区各片区形成

合力，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，基本实现垂直监管有网络、重

大问题协调解决有平台、监督检查有机制、政策创新推动有

体系的“四有”目标。

（二）便利化程度大幅提升。

企业预审价、保税仓储、第三方检验结果采信等政策实

施后，企业物流成本大规模缩减。目前，天津口岸可实现企

业申报后当日放行、集装箱当日回空。仅此一项，就可节省

滞箱时间 4天，每车平均节约物流成本 800—1000元。《深

化方案》下发后，天津海关第一时间取消了平行进口汽车保

税仓储业务时限，减少企业资金占压，购车能力得到进一步

增强，提高了企业在国外购车的话语权。原天津检验检疫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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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基于平行进口汽车试点企业的诚信，进行风险评估，对企

业采取差异化监管措施。

（三）集聚和辐射效应逐步显现。

初步统计，目前在天津口岸从事平行车批发、销售的企

业已达 500余家，其中有海关进口实绩的企业近 200家；来

自美国、欧洲、中东等国的供货商已有 600余家。另外，全

国口岸 400余家国际采购商，220个城市将近 1500个从事平

行车销售的企业，从天津取得货源。

（四）企业融资环境进一步改善。

经过广泛宣传和系列银企对接活动，各大金融机构已从

过去观望态度向主动投入、主动参与转变，积极创新投融资

方案，支持全链条发展。平安银行天津分行已投入 100亿元

授信额度加大对平行进口汽车试点企业的融资支持。

（五）售后维修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。

试点企业通过自建、资源共享、多渠道合作等方式，基

本形成了覆盖销售区域的售后服务网络。据统计，目前试点

企业维修服务保障体系已覆盖全国 29个省份。

三、下一步工作思路

（一）进一步扩大试点主体规模。

积极争取通过动态调整机制，进一步完善汽车平行进口

试点企业申报评审工作。

（二）完善平行进口汽车政府监管服务平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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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动实现自贸试验区汽车平行进口服务和管理平台与

海关数据信息系统联网。支持建设全国平行进口汽车大数据

中心、客服中心和销售定价中心。

（三）加快通关便利化改革。

积极争取相关部门支持，进一步完善平行进口汽车审价

机制，推动试点企业适用预审价、汇总征税等通关便利化措

施。

（四）推动建立平行进口汽车整备中心。

在风险可控、依法合规前提下，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

开展平行进口汽车标准符合性整改等业务。

（五）积极打造品牌展会。

依托行业（商）协会，积极争取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，

打造具有品牌特色的平行进口汽车展会。


